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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（生物医学工程学
院）推荐免试研究生测评方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推荐免试研究生测评工作是对学生在校期间各方

面表现的综合评价，是选拔能力优秀的学生攻读硕士研究生的

重要途径。根据《温州医科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

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温医大[2023]39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推荐免试研究生测评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
原则。

第三条 在符合学校规定的推荐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推荐免

试研究生测评综合成绩由学业成绩（F1）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

(F2)两部分加权组成。测评结果（F）采用百分制，综合成绩总

分 F=（F1*90%）+（F2*10%）。测评结果根据总分从高到低进行

排序推荐。

第四条 本测评方法的适用对象是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

院（生物医学工程学院）申请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全日制普通本

科学生。测评相关佐证材料由申请人本人提供、由教育教学处、

本科教学办公室和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审核和统计。

第二章 学业成绩测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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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业成绩测评成绩（F1）由教育教学处、本科教学

办公室负责统计打分。课程学习成绩无基准分，采用百分制，

即满分100分，占推荐免试研究生测评总成绩的90%。

第六条 课程学习成绩考察必修课和专业限选（专业方向）

课组成的课程考试成绩，计算截至推免时，学生在校期间的课

程学分加权平均分。学分加权平均分以教务系统导出数据为准。

第三章 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测评

第七条 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测评（F2）包括思想品德表现

测评（F2.1）与发展素质测评(F2.2)，由学生工作办公室、本

科教学办公室及教育教学处负责打分。F2=（F2.1）*25%+（F2.2）

*75%。F2 满分 100 分，占推荐免试研究生测评总成绩的 10%。

第八条 思想品德表现是指学生在思想政治表现、个人品德

修养、学习实践状况、组织纪律观念等方面应当具有的符合时

代特征的基本品质，是学生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

及其表现等方面的综合体现。参照《温州医科大学本专科学生

素质综合测评办法》中的“思想品德表现（C1）”的评分内容，

各项成果截止至推免时。

第九条 发展素质是指学生在学习、工作、科研和社会活动

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素养、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

题的能力，主要考察学生的自主学习、社会活动与社会工作、

创新创业、文体素质以及其他活动等方面获得的成果。参照《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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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医科大学本专科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办法》中的“发展素质

（C3）”的评分内容，各项成果截止至推免时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（生物医学工程

学院）教育教学处、本科教学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（生物医学工程学院）

2023 年 9 月 13 日


